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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吴兰兰女士通知，

获悉股东吴兰兰女士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票已办理质押和解质押手续，具体质押变动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变动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吴兰兰 是 14,800,000 3.25% 1.59% 否 否

2025年 5

月13日

2026年 5

月13日

招商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个人资

金需求

合计 14,800,000 3.25% 1.59%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吴兰兰 是 15,500,000 3.40% 1.67% 2024年5月22日 2025年5月14日

招商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15,500,000 3.40% 1.67%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含

间接持股）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变动

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变

动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吴兰兰 455,640,191 48.97% 181,600,000

180,900,

000

39.70% 19.44% 0 0 0 0

王华君 106,954,809 11.49% 44,550,000 44,550,000 41.65% 4.79% 0 0 0 0

合计 562,595,000 60.46% 226,150,000

225,450,

000

40.07% 24.23% 0 0 0 0

注：上述限售股相关内容不包括高管限售股情况。

二、股东质押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王华君、吴兰兰夫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兰兰女士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以上质押股份无被冻结

或拍卖等情况。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吴兰兰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华君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所

质押的股份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未对上市公司生

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吴兰兰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华君

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并按相关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变动证明文件；

2、登记结算公司提供的股票质押变动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359� � � � � � � � � �证券简称：三孚新科 公告编号：2025-017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九龙工业园凤凰三横路57号广州三孚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东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普通股股东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4,446,0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4,446,0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02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02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上官文龙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方式出席3人；

3、董事、董事会秘书刘华民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除担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外，财务负

责人王怒先生现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445,529 99.9989 500 0.001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426,177 99.9553 19,852 0.044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445,029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445,029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445,529 99.9989 500 0.001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445,529 99.9989 500 0.001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追认日常性关联交易并增加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445,529 99.9989 500 0.001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778,641 99.9464 3,100 0.053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445,029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5,761,889 99.6566 19,852 0.3434 0 0.0000

7

《关于追认日常性关

联交易并增加 202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5,781,241 99.9914 500 0.0086 0 0.0000

8

《关于2025年度公司

董事、 监事薪酬标准

的议案》

5,778,641 99.9464 3,100 0.0536 0 0.000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5,780,741 99.9827 1,000 0.017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9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2、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8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上官文龙、瞿承红、陈维速、邓正平对议案8回避

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健、石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52� � � � �证券简称：长高电新 公告编号：2025-26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15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星北路三段393号公司总部大楼一楼多功能

厅。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孝武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9人， 代表股份202,791,92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9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7人，代表股份196,985,7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5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2人，代表股份5,806,2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0％。

四、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37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26％；反对3,391,5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24％；弃权3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33,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160％；反对3,391,

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63％；弃权3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38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76％；反对3,381,5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75％；弃权3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43,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317％；反对3,381,

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06％；弃权3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369,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23％；反对3,393,7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35％； 弃权28,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32,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148％；反对3,393,

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98％；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74,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69％；反对3,688,9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91％；弃权2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38,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511％；反对3,688,

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42％；弃权2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五）以特别决议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987,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41％；反对3,730,9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98％；弃权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751,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143％；反对3,730,

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03％；弃权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446,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03％；反对2,918,6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2％；弃权4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210,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361％；反对2,918,

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22％；弃权42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马孝武、马晓、林林、刘家钰、彭强、唐建设、刘云强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438,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29％；反对3,671,8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74％；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0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980％；反对3,671,

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73％；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40,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03％；反对3,671,8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06％；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0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980％；反对3,671,

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73％；弃权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陈志刚、高振安、黄艳珍回避表决。

同意196,411,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81％；反对3,671,5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43％；弃权7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08,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047％；反对3,671,

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69％；弃权7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申请贷款及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或其他授信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96,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77％；反对3,269,2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21％；弃权4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60,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854％；反对3,269,

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39％；弃权426,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8％。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44,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20％；反对3,321,2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77％；弃权4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08,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035％；反对3,321,

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57％；弃权426,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8％。

（十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351,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33％；反对3,018,9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7％；弃权4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114,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861％；反对3,018,

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01％；弃权421,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8％。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传富先生、欧明刚先生、喻朝辉女士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分别做述职报

告。 述职报告内容已于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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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9:25，9:30至11:30，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铁岭市凡河新区昆仑山路42号38-1号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海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4人， 代表股份296,924,42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99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82,857,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9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2人，代表股份14,066,9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5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2人， 代表股份14,066,92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2人，代表股份14,066,9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55％。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的两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071,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919％；反对6,809,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35％；弃权43,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13,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804％；反对6,80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107％；弃权43,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冯碧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家龙、邵沐晴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见

如下：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出具）。

特此公告。

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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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4月2日收到公司董事张潇潇

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潇潇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为不影响董事会工作，张潇

潇女士决定履行董事职责至公司股东大会补选一名新任董事之日。

2025年4月25日， 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

案》，同意补选冯碧秋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5年

5月1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冯碧秋先生

（简历附后）当选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至第十二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公司董事会成员变更前后情况如下：

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变更前 王海波、刘建立、杨宇、雷鸣、冉然、张潇潇 肖和勇、张军洲、李哲

变更后 王海波、刘建立、杨宇、雷鸣、冉然、冯碧秋 肖和勇、张军洲、李哲

本公告日后，张潇潇女士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张潇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

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张潇潇女士在公司担任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职

责和义务，公司及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冯碧秋先生当选董事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公司无职工代表董事）。

特此公告。

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

新任董事个人简历

冯碧秋，男，汉族，1972年10月出生，毕业于兰州大学固体力学专业，大学理学学士，中共党员。 1995

年8月至1997年10月，就职于辽宁省铁岭市经贸委生产处；1997年10月至2003年1月，就职于辽宁省铁岭

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办公室；2003年1月至2011年9月，历任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副主任科员、预算科副科

长、预算科科长；2011年9月至2013年11月，任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党组成员、预算科科长；2013年11月

至2019年3月，任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19年3月至2024年4月，任辽宁省铁岭市财政

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2024年4月至2025年4月，任辽宁省铁岭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2025年4月起，担

任铁岭瀚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铁岭源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铁岭财京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25年5月15日起，任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冯碧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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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5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2025年5月15日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6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37,014,85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0人。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6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2,137,014,8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

投资者”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6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6,189,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

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437,4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980,7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96,6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4,611,8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

反对980,7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

弃权596,6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

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274,6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

反对1,156,2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83,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4,449,0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

反对1,156,2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

弃权583,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

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419,3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1,007,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8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4,593,7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

反对1,007,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

弃权58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

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419,3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1,033,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61,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4,593,7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

反对1,033,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

弃权561,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

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628,5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

反对993,4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392,9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4,802,8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

反对993,4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

弃权392,9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六）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

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414,7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1,012,1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8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4,589,1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

反对1,012,1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

弃权58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

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419,3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1,007,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8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4,593,7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

反对1,007,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

弃权58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

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455,1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

反对997,7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61,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4,629,5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

反对997,7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

弃权561,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

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331,09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

反对1,125,8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弃权55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4,505,4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

反对1,125,8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

弃权557,9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

（十）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5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

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22,586,63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

反对14,032,39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

弃权395,8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21,760,99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

反对14,032,39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

弃权395,8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海宁募投项目结项并将本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

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暨2024年度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985,2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

反对632,7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弃权396,9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5,159,5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

反对632,7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396,9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第二期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9日刊登在《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6,029,6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

反对595,2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弃权390,0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5,203,9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

反对595,2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

弃权390,0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9日刊登在《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135,885,9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

反对741,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弃权387,4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35,060,2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

反对741,50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

弃权387,43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钟昊、王凯迪；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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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回购

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逸石化” ）于 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第二期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第二期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因公司拟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63,703,752股，减少注册资本63,703,752元；因可转债

转股，公司股份总数增加55,659股，增加注册资本55,659元。 综上所述，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63,648,

093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由人民币3,666,265,677元变更为3,602,617,584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

告》。本次注销完成后的股本和注册资本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

总数为准，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

权人如下：

公司债权人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申报债权，可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依法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

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

附相关证明文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件、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2025年5月16日至2025年6月29日期间（工作日8:00-11:30，13: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3栋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3871991

电子邮箱：hysh@hengyi.com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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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经济参考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为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将于2025年

5月21日（星期三）15:00-16:30在全景网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

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

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杨希女士、总经理王仓先生、董事会秘书曾

冠钧先生、财务总监崔东京先生、独立董事闫兵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

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

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 公

司将在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